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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與校外學研機構學術研究合作辦法 

 

民國 111年 09月 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與其他大學、研究機關或醫療機構進行學術研究合作，提升本校學術研發能量或

加強在基礎、臨床及其他有關醫務之研究，共同發展前瞻性技術水準，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合作研究內涵 

雙方各自成立合作研究窗口，本校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指定專人為窗口。除研

究計畫審查外，原則上為不定期集會，由雙方召集人視情況需要擇期召開之。合作

研究內涵如下： 

一、雙方定期提供設備和人才專長資料。 

二、加強雙方人才交流，包括共同指導研究生論文，期刊資訊交流，發表研究成果， 

舉辦學術演講和提供技術諮詢等。 

三、制訂合作研究辦法，籌措研究經費。 

四、推薦審查計畫案之初審人。 

五、進行研究計畫複審審查與經費分配。 

六、調查統計論文發表數據與定期追蹤研究成果。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 

二、每人至多申請二個計畫(主持或共同主持各一個計畫)，且專長領域需與申請主題

相符，經審核後始予接受申請。 

三、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於計畫執行年度內，不得出國連續超過三個月以上，

已有長期出國計畫者不得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 

第四條  計畫型態分個別型與整合型兩類 

一、個別型計畫執行期限以一年為原則。 

二、整合型計畫需包含總計畫及至少三個子計畫。總計畫主持人至少為子計畫主持

人之一。整合型計畫亦鼓勵提出多年期計畫，惟經費視績效逐年審核列入計畫

評比。 

第五條  計畫申請方式 

一、計畫須由本校與合作機構雙方共同具名提出申請，分別擔任計畫主持人或共同

主持人。 

二、經費來源與運用： 

(一)本校與合作機構之計畫金額由雙方共同議定並等比例出資，惟計畫申請經

費上限為五十萬元。 



(二)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不得支領研究津貼；但得編列相關研究人事費(含

兼任研究助理、工讀生)，每月上限新台幣5,000元。 

【本條文之修正，自 112 年度起適用。】 

(三)經費編列與支用依照各執行機構之規定辦理。 

(四)不需編列管理費。 

(五)為便利合作研究計畫之進行與會計作業，各項研究經費分別由執行機構核

銷。 

(六)計畫主持人如因特殊原因欲變更提撥之經費，應經雙方聯席會議決議通過， 

始得變更。 

(七)計畫核定後，應填寫計畫經費編列表，並依經費編列項目金額支用，如有

變更，應填寫經費變更申請表，經研究發展處核定，並後會會計室，以辦

理預算變更。【本條文之修正，自 112 年度起適用。】 

三、計畫書如有抄襲、剽竊或違反著作權法等行為，一經查獲，除予以公告外，計

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不得再申請本項研究計畫。 

四、計畫涉及人體試驗、動物試驗、人類行為者，請檢附「研究倫理委員會」同意書

影本一份。如於計畫收件時未附者，須於計畫執行前補齊，未補齊者，撤銷該

計畫。 

第六條  計畫審查分初審、複審、雙方聯席會議三種方式，由雙方議定後為之。 

第七條  計畫結案與成果 

一、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提交結案報告PDF檔，檔案名稱以核定計畫編號命名；未按

時繳交者，不受理次年度計畫申請，計畫未繳交者，於補繳完成前，喪失計畫

申請資格。 

二、接受補助一年後未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校外機構提出整合型計畫申請者，

或計畫執行完畢三年內未發表一篇以上之SCIE或SSCI論文者，不再受理申請計

畫。合作研究計畫發表論文時應引用計畫編號，並將合作主持人列為共同作者

之一，排名由雙方自行協商。 

三、合作研究成果如有專利或技轉，原則上以雙方出資比例分配。 

第八條  本校可提供兼任教職與共同指導研究生之機會。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2 年 09月 25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 年 10月 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民國

111年 05月 0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